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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本标准是对GB/ T 14594-1993《无氧铜板和带》的修订，修改采用了美国ASTM F68-1993《电子

设备用无氧铜加工材》和日本JIS H3510-1992《电子管用无氧铜板、带、无缝管、棒和线》标准。本标准

规定的无氧铜板和带材主要用于电真空器件，一般用途的无氧铜板材按GB/T 2040-2002((铜及铜合

金板材》的规定执行。

    本标准和GB/T 14594-1993相比主要作了如下修改：

    一一产品的牌号增加了TUO的规定；

    — 板材增加了Y2（半硬）状态，带材增加了Y4 (1/4硬）和Y,（半硬）状态；

    —     TU1,TU2的氧含量由原来的“不大于0. 002%,0. 003%”统一改为“不大于0. 001 0 o";

    — 板材的宽度范围由“200 mm～  600 mm”改为“200 mm-1 000 mm"，长度范围由“800 mm-

          1 500 mm'，改为“1 000 mm-2 500 mm";

    — 带材的厚度范围由“0. 06 mm一  1. 20 mm”改为“0. 05 mm～  4. 0 mm"，宽度由“20 mm

        300 mm”改为“成1 000 mm"，长度由定尺改为不作规定；

    — 一将板、带材的厚度允许偏差合二为一。厚度允许偏差按宽度分为四档，厚度也重新进行了

        分档；

    一一板、带材的宽度允许偏差统一按宽度分为三档，并对宽度允许偏差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提升；

    －— 板材的长度允许偏差由原来的“-15 mm”改为按厚度分为二档：厚度不大于0. 8 mm时，长度

        允许偏差为＋5m；厚度大于0. 8 mm时，长度允许偏差为＋10 mm;

    — 取消了允许短尺交货的规定；

    — 对力学性能中的抗拉强度、伸长率进行了补充，并增加了维氏硬度的规定；

    －— 对弯曲试验进行了修订；

    －— 软态产品的晶粒度由原来的“不大于0. 055 mm”改为“0. 015 mm-0. 050 mm"，并增加了1/4
        硬（Y,）状态晶粒度检验的规定：

    — 一增加了对不同状态电性能的规定；

    — 带材的侧边弯曲度由原来的“不大于4 mm/m”改为按宽度分为二档：宽度不大于100 mm时，

        侧边弯曲度不变；宽度大于 100 mm时，侧边弯曲度不大于3 mm/m;

    －一一板材的不平度由原来的“不大于20 mm/m”改为按厚度分为三档：厚度不大于l. 5 mm时，不

        平度不大于15 mm/m；厚度大于1. 5 mm-5. 0 mm时，不平度不大于10 mm/m；厚度大于

        5. 0 mm时，不平度不大于8 mm/m;

    — 取消允许存在的表面质量缺陷，仅规定“不允许有影响使用的缺陷”。

    本标准代替GB/ T 14594-19930

    本标准由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提出。

    本标准由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。

    本标准由洛阳铜加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、上海金泰铜业有限公司、白银公司西北铜加工厂负责

起草。

   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孟惠娟、程万林、黄春梅、邵胜忠、赵莉、周新氓、张健、文继友。

    本标准由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   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：

    一一一GB/ T 14594一199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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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 氧 铜 板 和 带

1 范围

    本标准规定了无氧铜板和带的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、标志、包装、运输、贮存等。

    本标准适用于电子工业部门作电真空器件用高精度无氧铜板、带材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   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随后所有

的修改单（不包括勘误的内容）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标准，然而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

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。

    GB/T 228 金属材料 室温拉伸试验方法

    GB/T 232 金属材料 弯曲试验方法

    GB/T 351 金属材料电阻系数测量方法

    GB/T 4340. 1 金属维氏硬度试验 第1部分：试验方法

    GB/T 5121 铜及铜合金化学分析方法

    GB/T 5231 加工铜及铜合金化学成分和产品形状

    GB/T 8888 重有色金属加工产品的包装、标志、运输和贮存

    YS/T 335 电真空器件用无氧铜含氧量金相检验法

    YS/T 347 铜及铜合金平均晶粒度测定方法

3 要求

3.1 产品分类

3.1.1牌号、状态、规格

    板带材的牌号、状态和规格应符合表1的规定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1 牌号、状态和规格

比份沙币洲
3.1.2 标记示例

    产品标记按产品名称、牌号、状态、规格和标准编号的顺序表示。标记示例如下：

    示例 1:

    用TU2制造的、M状态、厚度为0. 5 mm、宽度为200 mm的带材标记为：

    带TU2M  0. 5 X 200  GB/T 14594一2005

    示例 2:

    用TU1制造的、Y：状态、厚度为5 mm、宽度为 1 000 mm、长度为2 000 mm的板材标记为：

      板 TU1  Ye   5 X 1 000 X 2 000       GB/T 14594-20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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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 化学成分

    TUO,TU1,TU2的化学成分应符合GB/T 5231的规定，其中TU1, TU2的氧含量应不大于

0.001％。

3.3 尺寸及尺寸允许偏差

3.3. 1 产品的厚度及其允许偏差应符合表2的规定。

3.3.2 带材的宽度及其允许偏差应符合表3的规定。板材的宽度及其允许偏差应符合表4的规定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2 厚度允许偏差 mm

李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3 带材的宽度允许偏差 mm

一）一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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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4 板材的宽度允许偏差 mm

台曰19    a>300-600          >600-1 000}fftifl}},t1. 20  1. 502.00   2. 503. 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.00
3.3.3 板材的长度允许偏差应符合表5的规定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5 长度允许偏差 mm

卜全 }<0. 8>0. 8一兰二-K- At it if f+510一月
3.3.4 带材的侧边弯曲度应符合表6的规定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6 侧边弯曲度

｛士井一平亡1M}Jz)agfMJI,(T)}-T)/(mm/n43...     ... . ,.... ...... . .............. . .... .. . . .月
3.3.5 板材应平直，允许有轻微的波浪，其长度方向上的不平度应符合表7的规定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7 不平度

片lvf/mm<1.5>1. 5̂-5. 0>5. 0一井二州
3.3.6 板材的周边应切直，不应有裂边、卷边。带材的两边应切齐，无裂边、卷边等缺陷。

3.4 力学性能

    厚度不小于0. 2 mm的产品，其力学性能应符合表8的规定。需方有要求并在合同中注明时，方予

进行硬度试验。拉伸试验和硬度试验均要求时，硬度试验结果仅供参考；仅选择硬度试验时，试验结果

可作为仲裁的依据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8 力学性能

匕二一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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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5 工艺性能

    需方如有要求，并在合同中注明时，可进行弯曲试验。弯曲试验应符合表9钓规定。弯曲外侧不应

有肉眼可见的裂纹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9 弯曲试验

一一一 1800布
3.6 晶粒度

    需方有要求并在合同中注明时，可进行晶粒度检验。产品的晶粒度应符合表10的规定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10 晶粒度 mm

阵兹一篡赢片MTUO,TU1,TU2 Y,Ate CIAMWfr ,i    i1}  %to 立A   vl   111:0. 015-0. 050a-0. 045
3.7 电性能

    在20℃的温度下测试，产品的电性能应符合表11的规定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11 导电率

一州
3.8 金相检验

    产品在氢气退火后，经金相检验，应符合YS/T 335的规定。

3.9 外观质f

    产品的表面应光滑、清洁，不允许有影响使用的缺陷。

4 试验方法

4.1 化学成分的仲裁分析方法

    产品的化学成分的仲裁分析方法按GB/T 5121的规定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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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 外形尺寸测f方法

    产品的外形尺寸应用相应精度的测量工具进行测量。

    板材的厚度测量：在距顶角）100 mm和距边部）10 mm处测量。

    带材的厚度测量：带宽＞100 mm时，在距离边部）5 mm处测量；带宽镇100 mm时，在距离边部

>3 mm处测量。

4.3 力学性能检验方法

    产品的拉伸试验方法按GB/T 228的规定进行。维氏硬度试验按GB/T 4340. 1的规定进行。

4.4 工艺性能试验方法

    产品的弯曲试验按GB/T 232的规定进行。

4.5 晶粒度检验方法

    产品的晶粒度检验按YS/T 347的规定进行。

4.6 电性能的仲裁试验方法

    产品的导电率仲裁试验按GB/T 351的规定进行。

4.7 金相检验方法

    产品的金相检验方法按YS/T 335的规定进行。

4.8 外观质f检查方法

    产品的外观质量应用目视或相应精度的测量工具进行测量和检验。

5 检验规则

5.1 检查和验收

5. 1.，产品应由供方技术监督部门进行检验，保证产品质量符合本标准的规定，并填写质量证明书。

5.1.2 需方应对收到的产品按本标准的规定进行复验，如复验结果与本标准的规定不符时，应以书面

形式向供方提出，由供需双方协商解决。属于表面质量及尺寸偏差的异议，应在收到产品之日起一个月

内提出；其他质量异议，应在收到产品三个月内提出。如需仲裁，仲裁取样应由供需双方在需方共同

进行。

5.2 组批

    产品应成批提交验收，每批应由同一牌号、状态和规格组成。每批重量应不大于2 000 kg（如为同
一熔次，可不限定组批量）。

5.3 检验项目

    每批产品应进行化学成分、外形尺寸、拉伸试验、金相检验、电性能和外观质量的检验。如有要求，

也可进行维氏硬度试验、工艺性能和晶粒度的检验。

5.4 取样

    产品取样应符合表12的规定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12 取样
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} }bfc5}      1 ^ 1 /xghT,R If'     (a)1gAGB/T 228 IRf4AMilt W  41 P011 M X}J'A,144Yfi}UfIR 2 }K(S)/#I-E1tft   flIR 2 }K(f)/#少二4.14. 24,34. 34.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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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12（续）

卜/  ,l î4ft/t (S)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.6                 4.5/#t,1 1̂̀49/t(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. 7                4.6fg=̂i   /#f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.8                 4.7$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. 9                4.8
5.5 检验结果的判定

5.5.1化学成分不合格时，判该批产品不合格。

5.5.2 产品的外形尺寸偏差和外观质量．不合格时，判该张（卷）不合格。

5.5.3 当力学性能、工艺性能、晶粒度、电性能和金相检验的试验结果中有试样不合格时，应从该批产

品（包括原检验不合格的产品）中另取双倍数量的试样进行重复试验，重复试验结果全部合格，则判整批

产品合格。若重复试验结果仍有试样不合格，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，或由供方逐张（卷）检验，合格者

交货。

5.5.4 当出现其他缺陷时，该批产品由供需双方协商解决。

6 标志、包装、运输、贮存和质，证明书

    产品的标志、包装、运输、贮存和质量证明书应符合GB/T 8888的规定。

7 订货单（或合同）内容

    订购本标准所列产品的订货单（或合同）内应包括下列内容：

    a) 产品名称；

    b） 合金牌号；

    c) 供应状态；

    d) 尺寸规格；

    e） 重量；

    f) 维氏硬度、工艺性能、晶粒度要求；

    9） 本标准编号；

    h) 增加本标准以外内容时的协商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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